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潘士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徐宗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林礼谊

公司负责人潘士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宗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礼谊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３

，

５７４

，

２１４

，

９５９．９６ ３

，

５２１

，

４１３

，

８６８．９９ 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３２７

，

５９０

，

８５２．１０ １

，

３７５

，

７２５

，

３４７．４１ －３．５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７４０

，

５８０．５３ －６６

，

４０６

，

３８８．４５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１

，

３５４

，

７４９

，

１２３．９０ １

，

２５２

，

６１９

，

７４６．６０ ８．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

，

２３８

，

０７０．６７ －８６

，

２２８

，

８４６．５９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２７

，

８８７

，

３８８．５１ －１４３

，

１１７

，

８４２．２６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４７ －５．２９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８１２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８１２

不适用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６１

，

３８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福建省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９．８９ １０４

，

９７８

，

５４０ ０

无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０２ ５３

，

２９２

，

９６０ ０

无

福建省轻纺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４．４５ ４７

，

２８５

，

０００ ０

无

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８５ ４０

，

９２６

，

２３２ ０

无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

３．０５ ３２

，

３８７

，

０４０ ０

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未知

１．０３ １０

，

９１５

，

０００ ０

无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２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李树宽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９ ４

，

１８８

，

８３２ ０

无

吕超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２

，

８８８

，

７３１ ０

无

朱丹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２

，

２０６

，

０００ 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福建省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４

，

９７８

，

５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

，

２９２

，

９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省轻纺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

，

２８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

９２６

，

２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省财政厅

３２

，

３８７

，

０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１０

，

９１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树宽

４

，

１８８

，

８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吕超

２

，

８８８

，

７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朱丹

２

，

２０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

，

第一

、

三

、

四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

福建省盐业公司

、

福建省金皇贸

易公司为福建省轻纺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

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此之外

，

本公司未知其他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序号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

＠

幅

度

％

重大变动原因

１

应收票据

２６９

，

９９４

，

３６２．５３ １９０

，

８５５

，

２４９．４４ ４１．４７％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银行承兑汇票转背

书及贴现量减少所致

２

应收账款

２６５

，

８１７

，

４１４．５８ １６７

，

５６９

，

６０４．５３ ５８．６３％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受市场需求低迷

、

货

款回笼速度减缓影响所致

３

预付款项

２４

，

６８３

，

２８６．４４ ７５

，

７６９

，

４０４．０４ －６７．４２％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预付工程设备款支

出减少所致

４

其他应收款

１４

，

８５６

，

９３３．９８ １０

，

９０２

，

３６９．２２ ３６．２７％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部分进口木片费

用尚未冲销所致

５

在建工程

１２９

，

９５４

，

４０３．７５ ９６

，

５６５

，

７５２．４６ ３４．５８％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尚未完工的技改工

程项目增加所致

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９４１

，

８９９．２１ ６６７

，

８７６．１５ ４１．０３％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

“

深圳市恒宝通光

电子有限公司

”

办公用房装修支出增加

所致

７

短期借款

５４２

，

６５６

，

７６６．７３ ８１８

，

２７６

，

２８７．２８ －３３．６８％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根据借款合同约定

的还款期限偿还到期借款所致

８

应付票据

８１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４０８

，

４００．００ １８８．４０％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采用票据支付结算

量增加所致

９

预收款项

２９

，

１５８

，

２３９．３５ ４５

，

２１７

，

８２３．６１ －３５．５２％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产品销售预收款项

减少所致

１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０

，

４６０

，

８０７．４８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１６９．１８ －５２．７９％

主要系报告期母公司转销无需支付的

职工安置补偿金所致

１１

应交税费

５

，

８１７

，

００７．００ －２０

，

９４５

，

３６１．６８ １２７．７７％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设备采购进项税额

大幅减少以及产品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１２

其他应付款

９５

，

３０５

，

５７３．２２ ５６

，

７２６

，

９８０．４１ ６８．０１％

主要系报告期母公司预收子公司

‘

福建

省青山宁化林场有限公司

’

股权转让款

以及应付进口木浆款增加所致

１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１０４

，

８３３

，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５

，

６２８

，

４００．００ －４６．４１％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根据借款合同约定

的还款期限偿还到期借款所致

１４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０

，

５８０

，

５０９．９９ １

，

１９０

，

５８１．４１ ７８８．６８％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

“

漳州水仙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

预提业务宣传费及广告费

增加所致

１５

长期借款

９０９

，

３１６

，

８００．００ ５０９

，

６５４

，

５５０．００ ７８．４２％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取得中国银行沙县

支行和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南门支行委

托贷款增加所致

１６

长期应付款

２３

，

６８２

，

３３５．３４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偿还到期融资租赁

费所致

１７

未分配利润

－１０７

，

９４６

，

９８２．０６ －７４

，

７０８

，

９１１．３９ －４４．４９％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经营亏损所致

３．１．２

利润表项目

序号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变动

＠

幅度

％

重大变动原因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

，

７８２

，

８６６．１０ ３

，

３１３

，

９６２．８５ ４４．３２％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应交增值税同

比增加

，

导致教育费附加及城市维

护建设税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６４２

，

４０５．１５ １３

，

５６６

，

９５９．４０ －１３４．２２％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将上年度计提

部分原材料跌价准备转销所致

３

营业外收入

６０

，

５５３

，

２０８．１４ ４

，

２３８

，

７１８．４４ １３２８．５７％

主要系报告期母公司将无需支付

的以前年度职工安置补偿金转销

所致

４

营业外支出

７

，

７１２

，

３０２．００ ５

，

０３６

，

９０７．４２ ５３．１２％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

“

深圳市龙岗

闽环实业有限公司

”

由于生产线搬

迁改造

，

职工安置补偿金支出增加

所致

５

利润总额

－１８

，

４０５

，

９５６．７９ －７４

，

０６０

，

２３２．２９ ７５．１５％

主要原因同上

“

２

”、“

３

”

所述

６

净利润

－２７

，

２６８

，

２７４．９９ －８１

，

２１１

，

２４４．９８ ６６．４２％

主要原因同上

“

２

”、“

３

”、“

５

”

所述

３．１．３

现金流量表项目

序号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变动

＠

幅度

％

重大变动原因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４

，

７４０

，

５８０．５３ －６６

，

４０６

，

３８８．４５ １０７．１４％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收到的银

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同比增加

所致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４

，

８０２

，

６９１．７３ －８６

，

３６８

，

８６５．４９ １４０．３０％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技改工程

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７４

，

９０１

，

６２２．０１ ２４１

，

６１４

，

２９４．４０ －１３１．００％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偿还到期

借款以及融资保证金支出同

比增加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七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公开转让全资子公司福建省青山宁化

林场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以公开竞价或国资管理部门确认的协议转让方式对外转让公司所持有的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自然人陈宁波先生和黄荣华先生通过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竞价以

４

，

１５７

万元

整的价格摘得上述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与自然人陈宁波先生、黄荣华先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根据

股权转让合同规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述股权转让标的

５０％

即

２０７８．５

万元已汇入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帐户。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公司部分工业厂房及住宅房产的议

案》， 决定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出售公司所持有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工业区泰然

２１３

栋工业厂房

３Ｃ

房

产。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自然人张伯丹先生通过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竞价以

２

，

６５０

万元整的价格摘得上述房产

的产权，同时公司与自然人张伯丹先生签署了《房地产买卖合同》，转让完成后， 公司将不再拥有深圳市泰然

２１３

栋工业厂房

３Ｃ

产权。

上述事项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公开竞价结果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工业厂房公开竞价结果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其他承

诺

分红

福建省

青山纸

业股份

有限公

司

（

一

）

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

性和稳定性

。 （

二

）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

、

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

三

）

公司原则上

按年度实施利润分配

，

在条件允许情况下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四

）

公司应在现金流满足正常

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基础上

，

积极采取现金分红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每年度具体现金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当年

度经营情况拟定

，

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

五

）

公司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制定股东回报规划

，

建立对

投资者持续

、

稳定

、

科学的回报机制

，

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

六

）

公司年度盈利

，

确因经

营发展需要

，

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

，

应当向股东大会提交详细的情况说明

，

并在定期报告中说

明不进行分配的原因

，

以及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

七

）

如

因经营环境变化或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

，

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应

从保护股东权益出发

，

充分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的意见

，

经公司董事会详细论

证后形成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本章

程的规定

。 （

八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

占用的资金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士颖

2013年 10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103� � �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3-034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出，

2013

年

10

月

23

日在

福州五一北路

171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16

层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到会董事

9

人，

公司

5

名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潘士颖先生主持，经全体到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举手表

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

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规范运作，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面、完整、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的议案》

鉴于公司资金状况及需求，为进一步盘活资产，增加融资渠道，并降低融资成本，同意公司以拥有的碱回收

炉等价值共人民币

1.11

亿元的设备作为标的物，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融资

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租赁期限

3

年。 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公司以持有的

1,000

万股

"

兴业银行

"

股票作为质

押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融资租赁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美元借款的议案》

为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同意公司在经股东大会批准的

2013

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内，向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借款美元

2,000

万元整，期限

1

年。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03� � �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3-035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资租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鉴于公司资金状况及需求，为进一步盘活资产，增加融资渠道，并降低融资成本，公司以拥有的

碱回收炉等价值人民币

１．１１

亿元的设备作为标的物， 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

融资额度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租赁期限

３

年。

●

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融资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经股东大会

批准。

一、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资金状况及需求，为进一步盘活资产，增加融资渠道，并降低融资成本，公司以拥有的碱回收炉等

价值人民币

１．１１

亿元的设备作为标的物，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融资额度为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租赁期限

３

年。 租金支付方式为公司按季支付租金，共

１２

期。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２０１

号渣打银行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王庆彬

注册资本：

２０

亿元人民币（招商银行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同

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外汇借款；租赁物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其它业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公司碱回收炉等设备

类别：固定资产（设备）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租赁物：公司碱回收炉等价值人民币

１．１１

亿元的设备

２

、融资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融资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方式

公司碱回收炉等价值人民币

１．１１

亿元的设备所有权归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对该设备享有占有、使

用、收益权利。 在公司付清租金等款项后，上述设备由公司按名义价格

１

元人民币购回所有权。

４

、租赁期限：

３

年

５

、租赁担保：公司持有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兴业银行”股票质押

６

、租金及支付方式：公司按季支付租金，共

１２

期。

７

、名义参考年租赁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８

、租赁手续费：放款前一次性支付租赁手续费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９

、租赁保证金：放款前一次性支付租赁保证金人民币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保证金不计利息。 租赁保证金用于冲抵

最后一期租金的相应金额。

五、本次融资租赁目的和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有效盘活公司资产，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旨在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筹资结构和降低融资成本。 本次融资

租赁，有利于解决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缓解资金压力。 该项业务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本年度利润

及未来年度损益情况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融资租赁合同及设备清单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20� � �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8

2013 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介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如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望

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８１６

，

３８８

，

１５１．８３ １

，

７０８

，

１５８

，

１５０．３８ ６．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９７５

，

０４５

，

７５９．０５ ８９８

，

４９９

，

６６４．３９ ８．５２％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６１

，

２６６

，

８２１．９６ １１．５７％ １

，

２８０

，

４０８

，

４２０．５０ ２１．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

，

１６７

，

３９９．７８ ９．１８％ ６９

，

２０１

，

５３５．２３ １０．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７

，

６６４

，

３９９．７８ ７．２８％ ６７

，

７１６

，

９６５．０６ ２４．７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９２

，

２７０

，

４６８．７３ －２２４．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 ６．６７％ ０．５８ １１．５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 ６．６７％ ０．５８ １１．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９％ ０％ ７．３７％ ０．０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２５

，

４０６．７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

，

００４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３３．６１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９４

，

８５６．７３

合计

１

，

４８４

，

５７０．１７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９

，

１１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介平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９１％ ３３

，

４８８

，

３７０ ３３

，

４８８

，

３７０

深圳市瑞展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５９％ ２９

，

５０８

，

０３０ ２９

，

５０８

，

０３０

广州市裕煌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５％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东吴行

业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６７％ ３

，

２００

，

８４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南

方绩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２％ ２

，

５４５

，

８０７

中国建设银行

－

上

投摩根中国优势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１％ １

，

８０７

，

９７７

邓本军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１％ １

，

６９５

，

３００ １

，

２９３

，

９７５

沃艺琴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８％ １

，

２９４

，

０００ １

，

２９４

，

０００

陈玉辉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８％ １

，

２９４

，

０００ １

，

２９３

，

９７５

简社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６％ １

，

２７５

，

３００ ９５６

，

４７５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市裕煌贸易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吴行业轮

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２００

，

８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００

，

８４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４５

，

８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４５

，

８０７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８０７

，

９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０７

，

９７７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５０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０

，

７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０

，

０００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７９９

，

９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９

，

９４４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６４

，

２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６４

，

２８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７６０

，

７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６０

，

７１３

林珠銮

６５０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０

，

６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李介平为深圳市瑞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控股股东

，

持有瑞展实业

９５％

的股权

。

除以上情况外

，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

３６０

，

８０１

，

６０１．８８

元，减幅

７１．５４％

，主要系本期业务

持续扩大，成本费用开支大幅增加所致。

２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５１

，

０５９

，

１２７．８２

元，增幅

２２３．８８％

，主要系本期采用

票据结算方式增加所致。

３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８

，

３８９

，

７８６．５９

元，增幅

１１４．００％

，主要系本期新开

工项目较多，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４

、应收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１

，

１９８

，

４２２．３２

元，增幅

４３．９０％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

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５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１０

，

０８６

，

５１０．６２

元，增幅

３２．４４％

，主要系投标保

证金增加所致。

６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１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期初余额为零，系增加的

银行理财产品。

７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期初余额为零，系本期对外

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８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２９

，

１８０

，

２３８．１３

元，增幅

１６４．６６％

，主要系瑞和建筑

装饰材料综合加工项目、新办公楼装修支出增加所致。

９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

２３

，

１１６

，

５１６．００

元，减幅

４４．９１％

，主要系本期采用

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减少所致。

１０

、应付股利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６

，

８００

，

３５７．５０

元，系本期计提的股息。

１１

、专项储备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１９

，

３４４

，

５５９．４３

元，增幅

２３７．０２％

，主要系本期新

开工合同量增加所致。

１２

、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５７

，

２０１

，

５３５．２３

元，增幅

３０．７２％

，主要系本期净

利润增加所致。

１３

、销售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

４

，

２６８

，

４３５．１０

元，增幅

４９．８３％

，主要系本期业务持续扩大，

市场开拓相关费用增加所致。

１４

、财务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

６

，

４３４

，

０１５．６０

元，增幅

６０．２８％

，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计提

的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１５

、投资收益本期较上期增加

２

，

４１８

，

４７７．２５

元，上期为零，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

致。

１６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期减少

９

，

３７９

，

９８２．１３

元，减幅

８２．１７％

，主要系上期收购子公司

产生了价差所致。

１７

、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增加

４６

，

８４９．５０

元，增幅

５４７．４９％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

置损失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

作承诺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和 实

际控制人李介平

、

瑞

展实业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和 实 际 控 制 人 李 介

平

、

瑞展实业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

份

。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自 公 司 股 票 上

市 之 日 起 三 十

六个月内

履行

除 李 介 平 和 瑞 展 实

业外

，

本公司其他股

东

自 公 司 股 票 上 市 之 日 起 十 二 个 月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等股份

。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自 公 司 股 票 上

市 之 日 起 十 二

个月内

已履行

在本公司担任董事

、

监 事 及 高 级 管 理 人

员的股东李介平

、

邓

本军

、

沃艺琴

、

简社

、

陈 玉 辉

、

于 波

、

张 映

莉和杜玲玲

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

、

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

本人离职后半年

内

，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

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持续 履行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和 实

际控制人李介平

、

瑞

展实业

李介平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出具了

有法律约束力的

《

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

》，

承诺内容如下

：

＂１

、

本

人保证

，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

除

投资瑞和装饰外本人未投资于任何

与瑞和装饰具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

公司

、

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

；

除瑞和

装饰外

，

本人未经营也未为他人经

营与瑞和装 饰相同或 类似的业务

。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瑞和

装饰之间不存在 同业竞争

。

２

、

本

人承诺在本人作为瑞和装饰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

、

总经理期

间

，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

将

不以任何形式从事与瑞和装饰现有

业务或产品相同

、

相似或相竞争的

经营活动

，

包括不以新 设

、

投资

、

收

购

、

兼并中国境内或境外与瑞和装饰

现有业务及产品相同或相似的公司

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形式与瑞和装饰

发生任何形式的 同业竞争

。

３

、

本

人承诺不向其他业务与瑞和装饰相

同

、

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

公司

、

企业或其他机构

、

组织或个人

提供专有技术 或提供销 售渠道

、

客

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

４

、

本人承诺不

利用本人对瑞和装饰的控制关系或

其他关系

，

进行损害瑞和装饰及瑞

和装饰其他股东利益的活动

。

５

、

本

人保证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

如出现

因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

上述承诺而导致瑞和装饰的权益受

到损害的情况

，

本人将依法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

。

瑞展实业以书面

形式向本公司出具了有法律约束力

的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

诺内容如下

：

＂１

、

本公司保证

，

截至

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

除投资瑞和装

饰外本公司未投资于任何与瑞和装

饰具有相同 或类似业 务的公司

、

企

业或其他经营实体

；

除瑞和装饰外

，

本公司未经营

，

也未为他人经营与

瑞和装饰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瑞和

装饰之间不存 在同业竞 争

。

２

、

本

公司承诺在本公司作为瑞和装饰股

东期间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

，

将不以任何形式从事与瑞

和装饰现有业务或产品相同

、

相似

或相竞争的经营活动

，

包括不以新

设

、

投资

、

收购

、

兼并中国境内或境外

与瑞和装饰现有业务及产品相同或

相似的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形式

与瑞和装饰发生任何形式的同业竞

争

。

３

、

本公司承诺不向其他业务与

瑞和装饰相同

、

类似或在任何方面

构成竞争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机构

、

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

售渠道

、

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

４

、

本公司承诺不利用本公司对瑞和装

饰的投资关系或其他关系

，

进行损

害瑞和装饰及瑞和装饰其他股东利

益的活动

。

５

、

本公司保证严格履行

上述承诺

，

如出现因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

导致瑞和装饰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

况

，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李介平承诺

：

＂

如果由于香港华兴

对瑞和有限的出 资存在法 律瑕疵

，

公司被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已经享受

的税收优惠条件不成立

，

需要补缴

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期间享受的税

收优惠金额及相关费用

，

本人自愿

承担需补缴的全部所得税款及相关

费用

；

如因上述税收优惠问题造成

公司任何其他经济损失

，

将由本人

承担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李介平承诺

：

＂

如果公司

、

所属分公司

及瑞和产业园被要求按相关规定为

员工补缴住房公积金

，

本人将全额

承担该部分补缴的损失

，

保证公司

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

。

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李介平出具承诺

：

＂

如根据国家法律

、

法规

、

税收征管规

定或税收征管机关的要求

，

本人须

就瑞和有 限公司以 净资产折股

、

整

体变更设立瑞和股份公司之事宜缴

纳相关的个人所得税

，

本人将自行

履行纳税义务

，

并自行承担由此引

起的全部滞纳金或罚款

；

如因此导

致瑞和股份公司承担责任或遭受损

失

，

本人将及时

、

足额地向瑞和股份

公司赔偿其所发生的与此有关的所

有损失

。

如因瑞和股份公司的其他

自然人发起人股东未缴纳瑞和股份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相关的个人所得

税导致瑞和股份公司承担责任或遭

受损失

，

本人承诺及时

、

足额地代上

述其他股东向瑞和股份公司赔偿其

所发生的与此有关 的所有损 失

，

代

偿后本人将自行向相关其他股东追

偿

＂

。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持续 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

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

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

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

１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８

，

０９３

至

９

，

５６４．４５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７

，

３５７．２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持续扩大业务规模

，

有效控制成本费用

。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持股

比例

（

％

）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期末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

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 � �公告编号:2013-034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

８

位董事分别通过传真、当面递交

等方式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情况如下：

一、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改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

并，并对外统一使用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名称与品牌，为保持审计业务的连

续性，保证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公司拟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二、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授

信额度的议案》；

李介平为公司董事，本议案涉及关联担保，李介平董事回避；

因公司经营活动需要，拟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申请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授信期

限为一年，本次授信为有担保授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三、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申

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李介平为公司董事，本议案涉及关联担保，李介平董事回避；

因公司经营活动需要，拟向中国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申请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授

信期限为一年，本次授信为有担保授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四、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推举叶志彪先生为董事会董事及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陈玉辉女士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辞去董事、 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职务，其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资格

自其辞去董事职务之日起自动失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深圳

市瑞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拟推举叶志彪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同时，经董事长李介平先生提名，拟推举叶志彪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本次董事变更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五、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陈玉辉女士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辞去董事、 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职务，公司已同意其请求。 现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拟聘任叶志彪先生担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六、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的议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二）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赛格科技

园

４

栋西十楼

Ｃ

座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股东大会的通知》全文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 � �公告编号:2012-035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2013 年第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赛格科技园

４

栋西十楼

Ａ

座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于波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达到法定人数。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改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

并，并对外统一使用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名称与品牌，为保持审计业务的连

续性，保证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公司拟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二、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深圳瑞和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

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 � �公告编号:2013-036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陈玉辉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

玉辉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等职务，董事会已同意其请求并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中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

副总经理叶志彪先生担任公司的新任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

董事会届满日止。 叶志彪先生简历附后。

叶志彪先生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深圳市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四栋西十楼

Ｂ

座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７２７５５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６８３７３

电子邮箱：

ｙｅｚｈｉｂｉａｏ＠ｓｚ－ｒｕｉｈｅ．ｃｏｍ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简历

叶志彪，男，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就职于深圳市宝鹰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常务副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就职于广东爱得威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职于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叶志彪先

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董

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 � �公告编号:2013-037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会议类型

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时间、登记日、地点、方式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五）

４

、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赛格科技园

４

栋西十楼

Ｃ

座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三、会议拟审议的议案

１

、审议《关于改聘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向中国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推举叶志彪先生为董事会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四、会议出席人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代表人。

五、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

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原件等办理登记

手续；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５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赛格科技园

４

栋西十楼

Ａ

座

６

、登记方式：凭以上有效证件采取当面提交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前请先电话联系告知

联系人），不接受电话登记。

六、会务联系事项

联系地点：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３４５７８５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６８３７３

联 系 人：叶志彪（董事会秘书）、戚鲲文（证券事务代表）

Ｅ－ｍａｉｌ

：

ｒｕｉｈｅ＠ｓｚ－ｒｕｉｈｅ．ｃｏｍ

邮编：

５１８０００

七、会议费用：

与会人员的费用自理。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深

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赛格科技园

４

栋西十楼

Ｃ

座会议室召开的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改聘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 □ □

２

《

关于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 □ □

３

《

关于向中国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 □ □

４

《

关于推举叶志彪先生为董事会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 □ □

注：（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委托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 托 日 期：

注：法人股东须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

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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